
拍案驚奇檢察文物展之參觀心得及感想 

 

前陣子，老師告知我有一個由花蓮地檢署所主辦的檢察文物展徵文比賽，

因為關於偵查案件的過程及知識一直都很神秘，不為大眾所知，所以我看完

線上文物展的影片後，就決定去實地看看展覽、好充實自己的相關知識。可

惜的是，我是四月份才得知這個消息，在文化局的展覽早已結束，我只能到

地檢署去。雖然不像在文化局時展出那麼多文物，但是海報和法袍等等的還

是都有展出。 

在線上文物展中，展出了許多有關檢警辦案的工具，包括電擊棒、手銬、

警棍等等，還有不同年代的筆錄，令我更加地了解神秘的偵訊過程。在實地

展覽中，讓我感到最有興趣的案件莫過於花蓮五子命案了！雖然宣告已偵結，

但是當中還是有很多疑點沒有釐清楚，例如：這五名孩子並無任何保險，殺

害他們並無法領到任何保險金，解決債務危機，那殺害他們的動機到底是甚

麼？還有，傳說中的影片是否真的存在？若決定以輕生來逃避債務問題，為

何要分批殺人後再逃到深山喝農藥？這些疑問直到現在仍留存在我心中無法

得到解答啊！ 

看完展覽後，我回家閱讀了一些相關資訊，才知道原來檢察官的角色在

司法中是這麼的重要。檢察官隸屬於法務部，為偵查之主體。在刑事訴訟程

序中，檢察官得要竭盡所能提出各種證據來證明被告有罪。但是，如果在審

判過程中，檢察官發現對被告有利的情形，就必須要撤回起訴或請求法院為

無罪之宣告。所以，檢察官與法官相同，都要以客觀的角度辦案，檢察官並

非以追求被告有罪判決為唯一目標。 

透過這次的展覽，讓我了解更多關於檢察文物的知識，以及檢察官在辦

案及審判上的重要性，但很可惜的是大眾並不常接觸這類型的知識，希望未

來能將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識納入課綱中，來增進學生及民眾的法律知識和對

檢察機關業務之瞭解、提升國民素質，讓司法常識能更貼近民眾生活。相信

這也是此次徵文比賽想達到的效果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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